
附件1

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

装订目录

胶装成册材料：

*1.评审材料目录

*2.诚信承诺书

*3.2021年度宜昌市事业单位中级职称申报情况核定表或本市近一年缴纳社保凭证、委托评审函等

*4.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审批表

*5.个人业务总结一份

*6.身份证复印件

*7.学历查询复印件

8.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

9.执业资格证书

10.转评、破格审批表原件

11.机关调入、海外引进证明材料复印件

*12.2018、2019、2020年度《专业技术职务年度考核登记表》复印件

*13.反映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代表作（项目、专利成果、论文等），附个人简述说明。

*14.获奖证书、专利证书、成果鉴定证书及经济、社会效益及论文、著作和检索页复印件等主要业绩材料复印件（原件装袋）

*15.《任职资格申报人员评审一览表》原件一份（网上申报系统自动生成）A3纸打印

以上*为必须提供的材料

不装订材料：

1.《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份（附2张一寸彩色登记照），宜昌市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中心领取或者下载后双面打印，黑色签字笔手填。

2.《宜昌市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花名册》（附件4）一份及电子版。

下载地址：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热点词条——职称评审——我要下。

附件2
2021年度宜昌市事业单位中级职称

申报情况核定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合  计
	中  级

	设岗情况
	
	

	已聘情况（不含“双肩挑”）
	
	

	待聘情况
	
	

	空岗情况
	
	

	申报

情况
	空岗申报
	
	

	
	不占岗位申报
	
	

	申报人员姓名
	申报专业
	备注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人社事业

单位人事

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设岗情况为人社事业单位人事管理部门批复调整的岗位数量；已聘情况为现已经聘任到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数量；待聘情况为所有取得职称未聘到相应职级的人员数量；空岗情况为设岗数-已聘数-待聘数；申报情况中的空岗申报为按照空岗申报原则申报的人员数量，不占岗位申报为按照规定不占岗位申报的人员数量。

2.本年度填报单位申报的所有专业高中级职称人员均应在此表中填入姓名，并将盖章原件上传申报系统。

3.非空岗申报人员须在备注中根据自身情况标明“双肩挑”、“援外”、“援藏”、“援疆”、“援青”、“乡技中”。

附件3

诚信承诺书

本人系                    （单位）工作人员，现申报                    （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本人现有同级别职称证书     个。

本人承诺所提交的所有申报评审资料（包括学历、职称、考试、奖励证书及论文、业绩证明等材料）均为真实。如提供虚假的申报资料，本人自愿三年内停止申报任职资格，并接受政府职改部门的处理。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4
宜昌市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花名册

	序　号
	评
	级别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社保地
	单　　位
	参加
	学　　　　　历
	行政
	何时任
	现从事
	专
	申
	水平能力
	近两年度
	电  话
	备 注

	
	委
	
	
	
	
	
	
	工作
	
	
	何专业
	专业技
	业
	报
	测试专业
	考核等次
	
	

	
	意
	
	
	
	
	
	
	时间
	基础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
	申报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
	职务
	技术职务
	术工作
	年
	类
	及分数
	前年
	去年
	
	

	
	见
	
	
	
	
	
	
	
	学历
	
	学历
	
	
	
	
	限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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